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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人社〔2023〕16号

关于下发《常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抽查计划》

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为适应当前经济形势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规范市场监

管执法行为，优化我县营商环境，加快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全覆盖、常态化， 依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

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和《浙

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》，以及市营商

办发布的《关于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的注意事项》，

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计划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根据《浙江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实施细则》，按照事先制定并公布的抽查事项清单和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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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计划，采取随机方式抽取被检查对象、匹配执法检查

人员，按照相关业务标准开展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依法向社

会公开。根据市营商办《关于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的

注意事项》要求，2023年双随机任务完成的截止日期设置为

10月31日，并在检查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公示检查结果。

二、工作计划

（一）全面应用信用规则

在历年抽查工作的基础上，加强对监管系统信用规则的

应用。全面应用信用规则监管功能，针对用人单位不同信用

风险等级分类，实施差别化监管，进一步优化行政监管机制，

实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深度融合。所

有任务和抽查对象都要应用信用规则，对A级企业选用最低抽

查比例；对举报投诉多、诚信等级低或者有重大劳动保障违

法记录的用人单位，加大抽查力度，提高抽查频次。

（二）扩展跨部门联合抽查事项

“综合查一次”是今年双随机抽查的重点，要着重跨部

门联合抽查，逐条对照可以实行跨部门抽查的事项，与参与

部门做好沟通对接，将跨部门联合抽查任务的比例提高至40%。

在联合检查中，要与参与部门相互配合、相互监督，按照事

项具体内容对检查对象依法实施检查。

（三）落实抽查结果应用

按照“全程留痕、责任可溯”要求，要全部通过掌上执

法系统开展检查，不得通过PC端录入检查信息，掌上执法率

达到100%。同时，要及时做好工作台帐归集，随机抽查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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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用人单位社会诚信记录，并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系统对外公示。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行为，依法依规及时处

理，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属

于其他部门管辖的，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；涉嫌构成犯罪

的，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

分管领导和执法人员要充分认识到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和

重要性，绝不能存在应付态度，要成立专门领导小组，就工

作部署和业务培训召开定期会议，明确工作任务和责任分工；

执法人员要不断提升执法能力，依据相关流程秉公执法，确

保该项工作落到实处，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加强廉洁自律

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权限，不得妨碍被检查

单位的正常工作活动，不得索取、收受被检查对象及相关利

益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，不得徇私枉法和营私舞弊。对抽查

工作中失职渎职和违纪的，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对忠于职守、

履职尽责的，要给予表扬和鼓励；对未履行、不当履行或违

法履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职责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

理；涉嫌犯罪的，要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。

（三）积极探索创新

在执法过程中，要及时总结经验，并结合实际大胆探索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新模式。同时，加大宣传力

度，提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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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加快形成政府公正监管、企业诚信自律、社会公众监督

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1:常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单部门抽查计划表

附件2：常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度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抽查计划表

常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年2月27日

常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2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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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常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单部门抽查计划表

序号 抽查类别 抽查内容 抽取对象 抽查比例

执法人员抽

取范围及方

式

抽查主体
抽查时

间

1

RS13.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

行为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2

RS01.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

监督检查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3

RS04.用人单位执行禁止使用

童工规定的监督检查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4

RS07.对用人单位违反社会保

险参保有关规定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5%-10%

执法检查人员

名录库中随机

抽取

执法人员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5

RS05.用人单位执行女职工和

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

监督检查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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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RS20.对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

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7
RS02.对用人单位招用工管理

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8
RS23.对《企业年金试行办法》

执行情况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9
RS03.对用人单位遵守工时和

休假制度情况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10
RS08.用人单位执行高温劳动

保护规定的监督检查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11

RS06.用人单位违反工资支付

规定和最低工资规定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12

RS09.对工程建设领域遵守《保

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有关

规定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13

RS11.劳务派遣机构执行有关

规定的监督检查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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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
RS19.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合

同订立和解除有关规定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15

RS12.对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违

反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有关行

为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16
RS15.对用人单位执行《浙江省

集体合同条例》情况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17
RS21.对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

出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18
RS18.对劳务派遣用工单位违

反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监管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
19
RS10.对外国人、台港澳人员就

业行为的监督检查

按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明确的检查内容实施检查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中的企业

抽查对象名录

库的 5%-10%

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中

随机抽取
执法人员

2023年10

月31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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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常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抽查计划表

编号 抽查事项
牵头部

门
参与部门 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 抽查依据

抽查

方式
抽查时间

1

RS11.劳务派遣机构执行

有关规定的监督检查

RS13.对经营性人力资源

服务行为的监管

人社局
市场监管

部门

人力资源

和劳务派

遣相关单

位

不超过抽查

对象名录库

的 7%

《浙江省劳务派遣

暂行规定》
现场检查

2023 年 10

月 31 日前

2

RS05.用人单位执行女职

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

护规定的监督检查

RS04.用人单位执行禁止

使用童工规定的监督检查

人社局 税务部门

全县在册

的用人单

位

不超过抽查

对象名录库

的 7%

《女职工劳动保护

特别规定》、《禁

止使用童工规定》

第 6、7、9条

现场检查
2023 年 10

月 31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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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RS06.用人单位违反工资

支付规定和最低工资规定

的监管

RS09.对工程建设领域遵

守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

条例》有关规定的监管

人社局 住建部门
全县在建

工程项目

不超过抽查

对象名录库

的 7%

《保障农民工工资

支付条例》
现场检查

2023 年 10

月 31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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